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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討 根 據 新 模 式 實 施 的 二 零 零 五 年 樓 宇 維 修 統 籌 計 劃  

 
引 言  
 
1 .   本 文 件 旨 在 報 告 根 據 新 模 式 實 施 的 二 零 零 五 年 樓 宇

維 修 統 籌 計 劃（ 舊 稱 為 “ 屋 宇 維 修 統 籌 計 劃 ＂ ）的 效 能 檢 討

及 總 結 有 關 的 結 果 。  
 
 
背 景  
 
2 .   樓 宇 維 修 統 籌 計 劃（ 計 劃 ）於 二 零 零 零 年 推 出，其 主

要 目 的 是 推 動 業 主 自 我 負 責 樓 宇 維 修 的 意 識。二 零 零 五 年 計

劃 根 據 一 個 新 的 模 式 實 施，透 過 香 港 房 屋 協 會（ 房 協 ）的 協

助，向 樓 宇 業 主 提 供 技 術 和 經 濟 方 面 的 援 助。在 這 個 新 模 式

下，屋 宇 署 仍 維 持 領 導 部 門 的 角 色，負 責 協 調 及 向 有 關 業 主

提 供 七 個 參 與 部 門 在 改 善 工 程 方 面 的 要 求，以 及 專 注 於 樓 宇

安 全 的 執 法 工 作。房 協 則 負 責 七 個 參 與 部 門 與 進 行 樓 宇 改 善

工 程 的 樓 宇 業 主 之 間 的 統 籌 工 作 。  
 
3 .  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計 劃 下，屋 宇 署 共 挑 選 了 1 5 0 幢 私 人 樓
宇 ， 以 分 兩 期 進 行 。 首 批 3 0 幢 樓 宇 的 改 善 工 程 於 二 零 零 五
年 二 月 展 開，餘 下 的 第 二 批 樓 宇 則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四 月 展 開 。

在 計 劃 展 開 前 ， 沒 有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樓 宇 共 有 7 1 幢 ，
所 佔 的 百 分 比 是 各 次 樓 宇 維 修 統 籌 計 劃 行 動 中 最 高 的 。  
 
 
檢 討  
 
4 .   我 們 曾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進 行 中 期 檢 討，以 評 估 新

模 式 的 樓 宇 維 修 統 籌 計 劃 的 成 效 。 不 過 ， 由 於 所 得 資 料 有

限 ， 以 及 二 零 零 五 年 計 劃 仍 屬 推 行 初 期 ， 已 完 成 的 工 作 不

多 ， 因 而 限 制 了 檢 討 的 範 圍 。  
 
 
結 果  
 
5 .   相 對 於 過 往 行 動，二 零 零 五 年 計 劃 已 大 幅 地 節 省 了 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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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 署 的 資 源。根 據 新 的 模 式，屋 宇 署 投 入 的 人 手 較 二 零 零 零

年 屋 宇 維 修 統 籌 計 劃 的 人 手 減 少 了 約 5 0 %。房 協 已 接 手 部 分
工 作，包 括 為 樓 宇 業 主 提 供 技 術 支 援，以 便 他 們 進 行 改 善 工

程，並 協 助 他 們 解 決 遇 到 的 困 難。此 外，房 協 亦 為 合 資 格 的

業 主 提 供 免 息 貸 款 及 購 買 第 三 者 保 險 的 資 助，作 為 鼓 勵 他 們

進 行 改 善 工 程 的 措 施 。  
 
6 .  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對 改 善 樓 宇 管 理 及 維 修 至 為 重

要，而 房 協 在 這 方 面 確 實 貢 獻 良 多。在 二 零 零 五 年 計 劃 的 首

六 個 月 運 作 期 間 ， 已 有 1 0 幢 目 標 樓 宇 的 業 主 同 意 籌 組 業 主
立 案 法 團，而 其 中 三 幢 樓 宇 已 獲 發 註 冊 證 明 書。反 觀 二 零 零

零 年 計 劃 則 只 能 在 首 六 個 月 內 籌 組 了 一 個 業 主 立 案 法 團。另

外 共 有 3 6 幢 樓 宇 的 業 主 亦 對 籌 組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工 作 表 示
很 大 興 趣。至 於 部 分 餘 下 的 樓 宇 業 主 亦 積 極 參 與 房 協 及 其 物

業 經 理 所 聯 合 進 行 的 改 善 工 程 。   
 
7 .   相 對 於 過 往 行 動，在 首 六 個 月 內 成 功 透 過 與 業 主 召 開

第 一 次 會 議 以 展 開 行 動 的 目 標 樓 宇 數 目，已 由 首 兩 個 統 籌 計

劃 的 3 0 幢 樓 宇（ 目 標 樓 宇 數 目 為 2 0 0 幢 ），增 加 至 二 零 零 五
年 計 劃 的 5 6 幢 樓 宇 （ 目 標 樓 宇 數 目 為 1 5 0 幢 ）。  
 
 
未 來 路 向  
 
8 .   中 期 檢 討 的 結 果 顯 示，新 模 式 能 有 效 地 節 省 屋 宇 署 向

業 主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的 資 源。此 外，新 模 式 亦 能 有 效 地 加 強 對

業 主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及 安 排 進 行 改 善 工 程 的 統 籌 工 作。我 們 預

期，此 舉 將 有 助 達 致 計 劃 所 訂 定 教 育 和 鼓 勵 樓 宇 業 主 妥 為 保

養 其 樓 宇，以 及 在 這 個 二 零 零 五 年 為 期 十 八 個 月 的 計 劃 內 順

利 完 成 所 有 改 善 工 程 的 目 標。我 們 會 密 切 監 察 二 零 零 五 年 計

劃 的 進 度 和 新 模 式 的 成 效。視 乎 隨 後 數 月 所 達 致 的 成 果，我

們 會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適 當 調 校 這 項 計 劃 的 工 作 程 序 。  
 
 
屋 宇 署  
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 


